
05 辦理「廖風德先生紀念獎」業務標準作業流程

承辦人員：秘書處第三組/鄭紀茱（分機：63012）

學務處生僑組/陳書瀚（分機：62223）

學務處課外組/邱宇珊（分機：62235）

辦理時間：每年 1月至 6月

生僑組 課外組

文藝創作獎 公共服務獎

每年 4月中前

公告申請相關資訊

（發函並將資訊置於獎學金網頁）

截止收件

1.整理申請資料，製作審查文件

2.請中文系推薦審查委員

(校內兩名、校外一名)

將申請資料送委員進行初審

—書面審查

召集獎學金審查會議

（複審，致發審查費）

完成經費核銷，並將活動

照片及心得寄交廖師母、

楊正利學長

每年 2月底前
(下期開學一周內)

每年 3月 31日

每年 4月底前

邀請廖師母(子女)

及楊正利學長擔任頒獎人

每年 5月中旬

於校友返校日舉辦頒獎儀式

1.公告獲獎名單、核撥獎學金

2.將獲獎名單及通訊方式提供秘書處

3.回收獲獎心得

經費簽核

製作獎牌(狀)

校友返校日結束1個月內

秘書處第三組


